
亳州市律师事务所管理责任清单

基本任务 基本要求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人员

一、坚持

政治引领

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依法规范诚信执业。
长期坚持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2

加强律师教育管理，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作为从业的基本要求，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不断增强广大

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完善

党组织建

设

3 律师事务所有三名以上正式党员的，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立行立改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4
律师事务所应当支持党组织开展工作，为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

场地、人员和经费等支持。

长期坚持

5

律师事务所党组织应当结合律师工作特点，建立健全党员教育制度，

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等，充分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律师先锋模范作用。

三、健全

党建工作

机制

6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完善党组织参与律师事务所决策、管理的工作机

制，实现律师事务所党组织班子成员与决策层、管理层“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 长期坚持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7

律师事务所研究重大事项，应当采取党组织会议先行审议、决策管理

与党组织联席会议、党组织负责人参加或者列席决策管理层会议等方

式，听取党组织意见。



8

律师事务所党组织应当健全党员律师党纪处分与行政处罚、行业处分

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党员律师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处分的，律师事

务所党组织应当按照党内法规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四、健全

内部管理

架构

9
律师事务所应当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构，统一管理内部事务，不

得对内设部门、分支机构及个人以收取固定费用的方式代替管理。

长期坚持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10

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合理划分管理职责，明晰合伙人职责分工。建立

健全权责明确运转有序、监督有力的内部管理机制。律师事务所负责

人对外代表律师事务所，依法承担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责任。

11

强化安全意识，律师事务所要建立健全水、电、办公设备安全管理制

度，加强日常安全检查，确保办公和服务场所安全。要高度重视意识

形态工作，规范律师事务所发文（函）、会议材料、法律文书、网站

（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培训师资等管理，确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五、规范

服务收费

管理

12
律师事务所应当制定律师服务费标准，每年向所在地律师协会备案，

并在执业场所显著位置进行公示。

每年 1 月

20 日前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13

律师服务收费应当由律师事务所财务人员统一收取、统一入账、统一

结算，并及时出具合法票据，不得用内部收据等代替合法票据，不得

由律师直接向当事人收取律师服务费。

长期坚持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14
除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异地办案差旅费外，律师和律

师事务所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委托人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15 律师事务所应当按规定严格限制风险代理适用范围、严格规范风险代



理约定事项、严格限制风险代理收费金额；与当事人签订专门的书面

风险代理合同，履行风险代理的告知和提示义务。

16 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纳税。

六、严格

案件管理

制度

17
律师事务所应当规范案件受理、收案登记制度，统一接受委托统一签

订、统－管理委托代理合同。

长期坚持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18 律师事务所受理业务应当进行利益冲突审查。

19

律师事务所当加强对本所印章，公函、介绍信的管理，指派专人保管。

印章、公函、介绍信使用时，应当履行相应的批准手续，并在登记簿

上注明，保存备查。

20
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对本所承办业务的

案卷和有关资料及时立卷归档，妥善保管。

七、加强

人员管理

21
律师事务所应当把政治素养、品行操守作为选聘人员的重要因素，把

好本所人员入口关。

长期坚持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22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核查机制，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

是选检人员离任后从事律师职业、受聘担任行政辅助人员以及法检人

员近亲属在律师事务所从业、所内律师兼职和国籍变化等事项的，应

当及时向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地律师协会报告。

23

律师事务应当按照规定与本所聘用律师和行政辅助人员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办理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落实最低工资

保障制度，增强本所人员的归属感。

24
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强对本所律师、实习人员和行政辅助人员的日常管

理，坚持开展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教育培训，健全律师执业年度核制



度，提升人员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八、加强

执业管理

25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制屋规范本所律师执业行为。落实

重大疑难案件、群体性案件业指导制度及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规

范受理程序，提高大质量。承办或者参与处置重大案（事）件等重大

事项的，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或者决定承办之日起五日内，向主管行

政机关和所在地律师协会书面报告。

长期坚持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26

律师事务应当建立健全投诉查处制度，及时查处、纠正本所律师在执

业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调处受托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纠纷。对多

次诉的本所律师，应当及时约谈提醒；认为需要对被投诉律予行政处

罚或者行业处分的，应当及时向主管司法行政者所在地律师协会报

告。

27

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司法部要求建立违规律师辞退和除名制度，对违

法违规执业、违反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或者年度考核不称职的律师，

可以将其辞退或者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将其除名，有关处理结果报主管

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地律师协会备案。

九、严守

执业底线

28

律师事务所应当在法定业务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严格按照司法部规

定，不得以独资、与他人合资或者委托持股方式兴办企业，不得从事

法律服务以外的其他经营性活动，不得违规设立办公场所。
长期坚持

各律师事务所支

部书记、主任。

29
律师事务所应当坚持公平竞争、不得通过发布虚假宣传信息、支付介

绍费或者诋毁其他律师事务所与律师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十、加大 30 通过典型示范、警示教育等方式引导律师事务所加强管理，提升水平。 长期坚持 市、县区司法局，



行业 监

管力度。

市律师协会。
31

通过“双随机一公开”、年度检查考核等加强对律所和律师执业的日

常监管。

32 规范投诉处理工作，严格依法依规，做好有案必查、违法必究。

十一、严

格落实责

任追究

33
律师事务所应当按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律师执业活动实行

有效监督。

34
律师事务所放任、纵容本所律师、实习人员和行政辅助人员从事违法

活动的，依法追究律师事务所及其负责人的管理责任。

35
律师事务所因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对其负责人应当视其情节轻重，

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36

对律师事务所一年内多次被投诉、一年内多名律师被投诉或者一名律

师被多次投诉并查实的，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及时约谈提醒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必要时应当发出书面整改通知书。

37
律师事务所发生律师犯罪或者律师因违法违规执业受到行政处罚、行

业处分情形的，三年内不得作为评先评优的推荐对象。

十二、发

挥典型示

范作用。

38

建立健全律师事务所表彰奖励制度。对内部管理规范以及为维护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律

师事务所进行表彰奖励。

2022年12

月31日前

39
把律所管理情况作为推荐律师担任律师协会职务和其他社会职务的

重要依据。
长期坚持


